附件1： 
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设置

工程       工程勘察
勘察         类型
资质        与等级
	注册
专业
	非注册专业
	总
计

	
	土木︵岩土︶
	⑴岩土工程勘察
	⑵岩土工程设计
	⑶水文地质
	⑷工程测量
	⑸工程物探
	
(6)
岩
土
测
试
检
测
	⑺岩土监测
	⑻室内试验
	

	综合
资质
	甲级
	8（2）
	3
	3
	8（5）
	8（5）
	2
	2
	3
	3
	40

	专业
资质
	岩土工程
	甲级
	5（2）
	3
	  2
	  2
	  2
	2
	2
	2
	  2
	22

	
	
	乙级
	2
	3
	  2
	  1
	  1
	1
	1
	1
	   
	12

	
	岩土工程
（分项）
	岩土工程勘察
	甲级
	3
	3
	
	  1
	1
	1
	1
	
	 2
	12

	
	
	
	乙级
	2
	3
	
	  
	   
	  
	  1
	
	  
	6

	
	
	
	丙级
	
	5（1）
	
	  
	  
	  
	
	
	
	5

	
	
	岩土工程设计
	甲级
	5（2）
	
	2
	2
	
	
	
	
	
	9

	
	
	
	乙级
	2
	
	2
	1
	
	
	
	
	
	5

	
	
	岩土工程
物探测试检测监测
	甲级
	2
	   
	  
	  
	  2
	  2
	  2
	  2
	
	10

	
	
	
	乙级
	1
	   
	  
	  
	  1
	  1
	  1
	  1
	
	5

	
	
水文地质勘察
	甲级
	
	
	
	 7（3）
	  
	  2
	
	
	
	9

	
	
	乙级
	
	
	
	 5（2）
	  
	  1
	
	
	
	6

	
	
	丙级
	
	
	  
	 5（1）
	  
	
	
	
	
	5

	
	
工程测量 
	甲级
	
	
	
	
	 8（3）
	
	
	
	
	8

	
	
	乙级
	
	
	
	
	 6（2）
	
	
	
	
	6

	
	
	丙级
	
	
	
	
	 5（1）
	
	
	
	
	5


注：1．主导专业规定如下：岩土工程为（1）、（2）、（5）、（6）、（7），其中岩土工程勘察为（1），岩土工程设计为（2），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为（5）、（6）、（7）；水文地质勘察为（3）；工程测量为（4）。各专业资质中的主导专业均为综合资质的主导专业。
   2．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，为可由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替代的最高数值；非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，为对其中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数量的要求。

